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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11日 

 

我國 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會於 7

月 16日起舉行 展現推動婦女人權成果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今（11）日表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第 3 次國家報告國外專家審查暨發表

會議將於 7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舉辦，展現我國 102 年至 105 年推動婦女人權的具體進展及

重要成果。 

 

行政院性平處指出，為提升我國婦女人權保障，並與國際人權體

系接軌，政府於 100 年公布 CEDAW 施行法，並於 101 年施行，

使 CEDAW 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每 4 年需提出我國 CEDAW 國

家報告。我國分別於 98年及 102年公布初次及第 2次 CEDAW國

家報告，為持續延續相關報告撰擬及審查機制，從 105 年起積極

籌辦撰寫 CEDAW第 3 次國家報告，並於 106年提出。 

 

行政院性平處表示，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審查會議議程安

排是參考聯合國 CEDAW 委員會報告審查程序，且此次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會議邀請 5 位國外審查專家，均曾任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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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委員會委員，包括南韓籍 Ms. Heisoo Shin、巴西籍 Ms. 

Silvia Pimentel、斯洛文尼亞籍 Ms. Violeta Neubauer、芬蘭籍 Mr. 

Niklas Bruun 及義大利籍 Ms. Bianca Pomeranzi。 

 

行政院性平處進一步指出，其中巴西籍 Ms. Pimentel 曾任聯合國

CEDAW 委員會主席，南韓籍 Ms. Shin 及斯洛文尼亞籍 Ms. 

Neubauer 曾任副主席，審查委員會陣容堅強、經驗豐富，除就我

國國家報告進行審查外，並由國外專家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

進行對話，促進瞭解國內現況。 

 

行政院性平處表示，審查會議將提供全程同步口譯及手語翻譯。

為擴大各界參與機會，除會議主會場外，並設有旁聽室提供相關

人員觀看轉播旁聽。另本次會議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https://www.gec.ey.gov.tw）進行網路直播，將於審查會議前上

線，民眾可同步瞭解會議實況。會議相關資訊及活動照片等資料

亦將於該網站公告，開放各界參考。 

 

行政院性平處指出，審查委員對我國政府所提總結意見與建議將

於 7月 20日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發布，並開放媒體現場提問。

有關此次審查會議議程及相關訊息已公告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

站。 


